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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、目的与意义

近年来，国家围绕水产养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出台

了一系列政策文件，省级规划层面也对贝类增养殖固碳研究

作出了详细部署。2019年，农业农村部、生态环境部、自然

资源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《关

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农渔发〔20

19〕1号），明确提出：“发挥水产养殖业在山水林田湖草系

统治理中的生态服务功能，大力发展优质、特色、绿色、生

态的水产品”。2024年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《中国的海洋

生态环境保护》白皮书，提到：“不断增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

功能，提升海洋碳汇能力”。2025年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

《广东省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，文件

明确要求“开展近海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，

提升微生物固碳、植物固碳、贝类增养殖固碳等技术水平，

促进生态保护修复与固碳增汇协同增效”。

中国是主要海洋贝类养殖国家，2021年中国贝类产量约

占全国海水养殖总量的70%，约占全世界贝类总产量的86%。

广东省贝类筏式增养殖规模位居全国前列。筏式增养殖过程

中，贝类的滤食作用以及筏架设施的阻流作用可以改变增养

殖区域内的营养元素含量、浮游生物结构与数量，进而对区

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重要影响。

为统筹海洋开发与生态保护，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

环境，亟须建立一套科学实用的贝类筏式增养殖海域生态系

统服务功能评估技术标准。本文件在《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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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导则》（GB/T 28058）等国家标准的基础上，结合广东省

近岸海域贝类（牡蛎、扇贝）筏式增养殖的生态特征与生产

实际，对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估与计算过程进行了本

地化修改与补充。本文件的制定，旨在为广东省贝类筏式增

养殖海域的生态价值评估、生态补偿及海洋牧场建设提供技

术支撑。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广东省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创新技术项目中生态

养殖示范创建与海洋生态环境评估专题的工作目标，开展

《贝类筏式增养殖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技术指南》的

编制，具体由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（自然资源部南海

遥感技术应用中心）负责《技术指南》起草。

（二）主要工作过程

1.前期准备阶段（2025年6月—7月）：起草组收集国内

外相关标准资料，根据广东省贝类筏式增养殖的实际情况，

分析研判广东省贝类筏式增养殖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

估面临的技术难题，为《技术指南》起草提供基础技术资料。

2.外业调研阶段（2025年8月—9月）：在粤东地区开展

现场勘查与实地调研，为《技术指南》起草提供案例支撑。

3.内业分析阶段（2025年8月—9月）：对外业采集的数

据进行处理分析，支撑《技术指南》中评估方法的合理性。

4.初稿起草阶段（2025年10月—11月）：起草组按照标

准编制规范要求，组织开展《技术指南》初稿的起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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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梳理了贝类筏式增养殖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

调查监测方法、评估指标体系、评估流程等内容，形成了《技

术指南》初稿。

5.专家咨询修改完善阶段（2025年12月—2026年1月）：

起草组邀请海洋生态、水产养殖等领域专家，对《技术指南》

初稿进行咨询。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，起草组对评估指标体

系的科学性、调查方法的适用性、评估模型的可操作性等方

面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技术指南》修改稿。

6.申报团体标准立项阶段（2026年1月—2月）：起草组

完成申报材料准备，向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会提交

《技术指南》立项申请。经立项专家审查，同意《技术指南》

作为团体标准予以立项。

7.工作组讨论稿审查阶段（2026年2月—4月）：标准立

项后，起草组根据立项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文本。组织新一

轮专家咨询会，对《技术指南》内容的专业性、规范性、合

理性等进行全面审查，并根据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（三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承担的工作如下：

张翠萍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）：标准编制工作

总负责人，负责标准总体框架设计、编制工作的统筹协调、

技术内容的总体把关，以及标准文本的编写与修改。

李祝理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）：参与标准框架

设计，负责标准整体的质量控制。

李中恺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）：负责评估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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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的研究与构建，标准文本的编写与修改，参与外业调研

工作。

胡平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）：参与调查监测方

法与采样技术要求的编写，参与专家咨询和意见处理工作。

黄华梅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）：参与标准编制

工作的组织协调，负责标准文本的规范性审查。

郑兆勇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）：参与生态系统

服务功能评估报告编制要求的编写，参与资料收集与标准修

改工作。

赵科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）：参与标准技术内

容的论证，参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编写。

陈梓林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）：参与生态系统

服务调节功能评估技术内容的编写，参与内业数据分析。

张楠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）：参与评估指标筛

选研究，参与标准修改完善。

焦孟雨（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）：参与外业调研

与数据收集工作，参与意见汇总与处理。

史顺玉（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）：参与标准技术

内容的研讨与论证，参与专家意见收集与整理。

陈鑫婵（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研究院）：参与资料收集

与文献调研，参与专家咨询阶段的会务组织与记录整理。

杨显辉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）：参与评估方法

适用性的讨论与论证，参与标准各阶段的修改完善工作。

二、标准主要技术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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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编制原则

1.科学性

本标准在指标选取上，既涵盖贝类筏式增养殖海域的供

给服务功能（食物供给、原材料供给、氧气供给），又包括

调节服务功能（水质调节、碳库调节），全面地反映该类海

域生态系统的服务特征。评估方法采用国际通行且国内已广

泛应用的市场价格法、替代成本法等方法，确保评估结论的

科学性和可比性。

2.可操作性

在资料收集方面，明确了评估所需数据的来源和获取途

径；在调查方面，调查方法参照现有的标准或规范，技术方

法成熟，便于工作开展。在评估计算方面，提供了具体计算

公式，参数获取途径明确，便于评估人员直接应用。

3.创新性

一是结合广东省近海海域生态环境特点，对碳库调节、

水质调节等关键调节服务功能的评估方法进行了针对性优

化；三是建立了适用于贝类筏式增养殖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

功能评估报告编制框架，填补了该领域技术标准空白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本标准共分为9章和2个附录，系统规定了广东省贝类筏

式增养殖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技术要求和方法。各

章节主要内容如下：

1.范围

明确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为广东省贝类（牡蛎、扇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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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珍珠贝）筏式增养殖海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工作。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

列出了标准执行过程中所引用的现行有效标准共10项，

构成了本标准的技术支撑体系，确保与现行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协调一致。

3.术语和定义

共定义了6个术语，分别为：贝类筏式增养殖活动、贝

类增养殖海域、海洋生态系统服务、海洋供给服务、海洋调

节服务。

4.评估内容和原则

在评估内容方面，将贝类筏式增养殖海域的生态系统服

务功能划分为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两大类。在评估原则方

面，规定了规范有效原则、客观公正原则和系统全面原则三

项基本原则。

5.工作流程

将评估工作划分为四个依次推进的阶段：准备阶段、调

查阶段、分析阶段和报告编制阶段。准备阶段主要完成评估

方案制定、资料收集与文献调研等前期准备工作；调查阶段

按照调查技术方案开展现场采样和监测工作；分析阶段对调

查获取的数据进行整理、计算和分析，完成实物量指标和价

值量指标的评估；报告编制阶段汇总分析结果，形成评估报

告。

6.资料收集

规定了评估工作所需的四类基础资料：一是项目基础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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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包括增养殖项目的实施方案等；二是生产与经济数据，

包括贝类产量、价格等；三是生态环境数据，包括增养殖海

域营养盐、悬浮物、伴生植物初级生产力数据等；四是统计

与佐证数据。各类资料的收集要求均有明确说明，确保评估

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。

7.调查方法

在调查方法选择方面，明确规定各类环境要素的调查方

法优先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方法，保证调查数据

的准确性和可比性。当评估海域无实测数据或数据不完整

时，规定了替代数据的优先级获取规则。

8.分析评估

构建了包含实物量与价值量的“两级”生态系统服务功

能评估指标体系框架。一级指标共5项，包括食物供给、原

材料供给、氧气供给、水质调节和碳库调节。二级指标分为

实物量指标和价值量指标两个维度，其中实物量指标6项，

分别为贝类产量、贝壳原材料产量、伴生植物氧气产量、营

养盐削减量、悬浮物削减量和水体碳储量；价值量指标6项，

分别为贝类渔获产品经济价值、贝壳原材料直接产值、氧气

供给价值、营养盐削减价值、悬浮物削减价值和水体碳库价

值。

针对6项实物量指标分别建立了量化评估模型。贝类产

量根据增养殖海域各增养殖单元的面积与单位面积产量计

算；贝壳原材料产量在贝类产量基础上结合贝壳回收率计

算；伴生植物氧气产量基于筏式养殖区伴生植物的初级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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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结合光合作用方程计算；营养盐削减量通过测定贝类中

氮、磷的累积量进行核算；悬浮物削减量基于养殖前后水体

悬浮颗粒物浓度的变化进行计算；水体碳储量则综合计算养

殖贝类和伴生植物的碳储量。

在价值量指标评估方法方面，采用市场价格法和替代成

本法两种主流评估方法。贝类渔获产品经济价值和贝壳原材

料直接产值采用市场价格法，以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生态系

统供给服务价值的估算依据；氧气供给价值、营养盐削减价

值、悬浮物削减价值采用替代成本法，以提供同等效用的替

代工程或人工处理措施的成本作为调节服务价值的估算依

据；水体碳库价值采用碳交易市场价格法进行核算。

9.报告编制

规定了评估报告的基本编制要求和框架结构。

10.附录

本文件总计2个资料性附录，分别为贝类筏式增养殖海

域生态系统调查技术方案编制大纲、贝类筏式增养殖海域生

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报告大纲。

三、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对比分析
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没有参考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

标准。主要原因在于：国际上针对贝类筏式增养殖海域生态

系统服务功能评估尚未形成统一的、可直接采用的技术标

准。与此同时，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充分参考和转化了国

内已发布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，并结合广东省的实际

情况，对已有方法做了改进和补充。



9

四、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

本标准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等法律的精神和要求保持一致，为

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生态效益评价的技术手段。本标

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和引用了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和行

业标准，在术语定义、调查方法、计算方法等方面与引用标

准保持协调一致。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六、标准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建议

建议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。

七、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（含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）

建议

本文件批准后，希望能在实践中不断修改、完善，积累

更多的经验，为广东省海洋牧场建设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发

挥应有的作用。为达此目的，我们建议如下：

1.加强对标准的宣传、贯彻，在宣传贯彻和应用中要不

断收集反馈意见，以丰富完善本标准。

2.开展试点应用。建议选择广东省贝类筏式增养殖较为

典型的区域，率先开展标准试点应用工作，形成示范案例。

八、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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